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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强化安全生产源头
风险管控和失信联合惩戒工作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区）和平潭综合实验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，厅安委会

各成员单位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新修改的自 2021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的《安全

生产法》（以下简称新《安全生产法》）等法律法规政策对安全生

产源头风险管控和安全生产失信联合惩戒工作的要求，进一步抓

好 2021 年省安办对我厅安全生产检查有关整改要求，促进提升本

质安全水平，经研究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强化安全生产源头风险管控

闽自然资发〔2022〕33 号



— 2 —

源头风险管控是实现本质安全的重要因素，是加强事故预防

和源头治本的重要举措。新《安全生产法》明确规定“从源头上

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”，“安全生产规划应当与国土空间规划等

相关规划相衔接。”为此，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认真抓好以下

四项工作:

（一）组织编制国土空间规划要以安全为前提。认真贯彻落

实上级关于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政策规定和《福建省县级国土空

间总体规划编制指南》等要求，在组织开展国土空间规划编制过

程中，主动考虑和落实自然灾害、安全生产有关因素和必要的空

间需求，统筹规划危险化学品产业空间布局和危险货物港口布局，

积极主动配合应急管理等部门共同落实重大安全风险“一票否决”

制度。

（二）各项专项规划应当与安全生产规定相衔接。一方面，

在组织编制矿产资源、地质调查等专项规划时，要与法律法规和

关于安全生产的规定相衔接，在专项规划文本中要有安全生产专

项内容。另一方面，要积极主动支持、配合应急管理、消防等有

关部门编制安全生产、消防设施布局、油气输送管道发展等专项

规划，落实好项目建设中涉及空间规划、布局选址、隔离避让、

安全防护距离等安全生产有关规定,做好与国土空间规划的衔接；

负责将消防设施布局专项规划落实到详细规划，严格规划公共消

防设施建设用地管控。

（三）在审批和管理中要落实好安全生产源头管控规定。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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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划选址、规划许可和用地、用海、用矿的审批，以及地质灾害

防治资质、生态修复审批和管理中，要严格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

规的规定，认真落实好国土空间规划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、地质

调查等专项规划关于安全生产的各项政策措施。要严格实施国土

空间用途管制等制度，严格安全控制线内土地等自然资源的审批

和管理。要加强日常巡查和监管服务，完善工作机制，加大执法

力度，对违法用地、违法用矿、违法用海等违法行为做到“早发

现、早制止、严查处”。

（四）依职责配合有关部门抓好安全生产源头管控工作。认

真落实省委办公厅、省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全面加强危险化学品安

全生产工作的实施方案》、省安委会印发的《全省危险化学品安全

风险集中治理实施方案》（闽安委〔2022〕1 号）等规定，配合有

关主管部门抓好危险化学品“禁限控”目标落实，危险化学品车

辆专用停车场的规划建设，科学合理布置危险化学品生产、存储

区域，积极主动做好“两重点一重大”（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工艺、

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和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）建设项目的规

划选址和规划许可审批服务，邀请相关部门积极参与设计方案联

合审查和联合技术服务指导。贯彻落实工业和信息化部、自然资

源部等六部联合印发的《化工园区建设标准和认定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，配合开展化工园区安全风险排查和评估分级工作，切实提

升化工园区安全水平。贯彻落实《福建省普铁沿线环境安全综合

整治工作方案》（闽安委办〔2020〕29 号）、《福建省铁路沿线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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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环境治理联席会议制度》（闽安委办〔2021〕36 号），配合有关

部门抓好铁道路口“平改立”、铁路沿线地质灾害排查整治等工作。

配合加强对各地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指导，将城市安全发展

落实到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。

二、强化安全生产失信联合惩戒

安全生产关系到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诚信守法是对生产

经营单位的最低要求。新《安全生产法》将安全生产失信联合惩

戒对象从生产经营单位扩大到“及其有关从业人员”，明确规定主

要联合惩戒措施有：加大执法检查频次、暂停项目审批、上调有

关保险费率、行业或者职业禁入等。为此，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

门要落实好以下联合惩戒措施：

（一）实行禁止或限制措施。严格执行新《安全生产法》、《中

共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》、《国务

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失信约束制度构建诚信建设长效机制的

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0〕49 号）、《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关

于加强企业安全生产诚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》（安委〔2014〕8

号）、《全国失信惩戒措施基础清单（2021 年版）》中关于安全生

产失信行为实施联合惩戒的规定，对被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按规定

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和对应急、消防等相关部门提供的失信被

执行人，在其参与土地出让、采矿权出让方面，和涉及自然资源

领域的工程招投标、行政许可审批、行业和职业准入、项目审批、

资质审核、授予荣誉、购买不动产、申请财政资金项目等方面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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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行禁止或限制措施，并且在信用修复前不适用证明事项和涉企

经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制度。

（二）强化监督和执法检查。要强化对违法失信生产经营单

位及其有关从业人员的监督力度，在自然资源领域执法检查中，

对存在失信行为的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从业人员采取加大其执

法检查频次等联合惩戒措施。抓好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相关行政处

罚信息归集、共享、应用、公开工作，将对因安全生产等失信行

为被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生产经营单位及

其有关从业人员，推送相关部门实行联合惩戒，共同推动提升全

社会诚信建设水平。

本通知自 2022 年 5 月 1 日起执行，原有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

的，一律按本规定执行。

福建省自然资源厅

2022 年 4 月 1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
抄送：自然资源部办公厅、安委办，省安办、应急管理厅。

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 2022 年 4月 1 日印发


